
 
 

（＊本辦法於電子工程系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五次課程委員會會議決議通過：103.7.21）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本辦法於 104 年 1 月 8 日教務會議通過） 電 子 工 程 系 

（＊本辦法於電子工程系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會議決議通過：113.9.4） 

113.12.5.校課程委員會議及 113.12.24.臨時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四技新舊課程對照、抵免表 

─日間部、進修部─ 
 

說明： 

一、 學生重修必修科目、或補修必修科目時，請查詢各等效課程清單，以得知如何修課抵免。 

二、 日夜學生可以互跨修讀等效課程。 

三、 學生應優先修讀課名相同者，確有困難時，得修讀等效課程。 

四、 學生重(補)修必修科目，或為課名相同，或為等效課程，各學分數或有不同，本系同意以下三種抵免模式： 

甲、 學分數相同者。 

乙、 「以多抵少」模式，指修讀學分數多的，抵免學分數少的。 

丙、 「以少抵多」模式，指修讀學分數少的，抵免學分數多的，所缺學分須以「一門電子系專業選修」補

足。舉其中一種範例說明如下： 

若學生所缺的科目為 3 學分，完全抵免的方式應為：「修 2 學分的等效課程」再加上「一門電子系專

業選修」。此「一門電子系專業選修」其學分應≧１學分。若滿足上述條件，則同意以此 2 門課來合

抵為 3學分的科目。 

 

類別 
互為等效課程 

同意抵免 
備註 

1. 各專業必修 *請優先修讀課名相同者 跨系(校)可 

2. 邏輯設計類 

數位邏輯原理(3 學分) 

邏輯設計(3 學分) 

邏輯設計實務(2 學分) 

數位邏輯概論(3 學分) 

數位邏輯實務(3 學分) 

跨系(校)可 

3. 計算機程式類 
計算機程式(3 學分) 

計算機程式實習(2 學分) 
跨系(校)可 

4. 工程數學(一)類 

工程數學(一) (3 學分) 

應用數學(一) (3 學分) 

二技/工程數學(一)(3 學分) 

跨系(校)可 

5. 工程數學(二)類 

工程數學(二) (3 學分) 

應用數學(二) (3 學分) 

二技/工程數學(二)(3 學分) 

跨系(校)可 

6. 微處理機類 

微處理機(3 學分) 

微處理機實習(2 學分) 

微處理機及實習(3 學分) 

跨系(校)可 

 
備註一：「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抵免精神，採用「科目抵科目」方式抵免。舉例說明：學生

修 3學分來抵 2學分，多出來的 1學分不會被當作是畢業學分，也不可拿去抵其它的必修科目。3學分

來抵 2學分的必修，多出來的 1學分，計算時應忽略不計。 

備註二：學校註冊組審查畢業資格時，會自動於畢業成績冊上作抵免註記，學生不需主動辦理抵免。 

 


